附件1
比价响应函

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根据贵方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比价邀请，我方已仔细研究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元（¥     元）的总报价，服务期限：满足比价公告要求。我方承诺在比价有效期（比价文件递交截止日60日历天）内不修改、撤销比价文件，所递交的比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         
比价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或签字）：
日    期：


授权委托书

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我       （姓名） 系        （投标单位名称） 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 （姓名）  在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 日（代理时限）为我公司的代理人，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    （项目名称） 的比价投标活动。代理人在代理时间内参加比价投标、开标、询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，本人均予以承认，并承诺诚信比价投标。
代理人无权转委托。特此委托。
附
	代理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

	代理人身份证背面复印件粘贴处





比价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或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（注：此委托书格式供参考，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更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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